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物产中大关于未来三年（2026-2028年度）现金分红

回报规划的公告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

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。

为持续增强投资者回报、提升投资者获得感，引导投资者树立长期投资和价

值投资理念，根据《公司法》《证券法》《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3号——上市公司

现金分红》《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10 号—市值管理》《关于开展沪市公司“提质

增效重回报”专项行动的倡议》等相关法律、法规、规范性文件规定，结合物产

中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《公司章程》规定，公司拟定了 2026-

2028 年度现金分红回报规划，具体内容如下：

一、制定本规划的原则

在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和《公司章程》利润分配相关规定的前提下，本规划的

制定充分重视对投资者的合理回报，并兼顾公司可持续发展需要，旨在建立持续、

稳定、科学的股东回报机制，引导投资者树立长期投资和价值投资理念。在保证

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和长期发展不受影响的前提下，综合考虑公司所处行业特点、

发展阶段、自身经营模式、盈利水平、重大资金支出安排、现金流等因素，对现

金分红作出科学合理的规划安排。

二、规划主要内容

2026－2028 年度公司每年度拟分配的现金分红总额不低于归属于上市公司

股东净利润的 35%。具体的现金分红方案由公司董事会拟定，经公司股东会审议

通过后实施。



三、规划决策程序

本规划由董事会充分论证审议通过后，提交股东会审议批准后实施。

根据有关法规政策、内外部经营环境变化或公司生产经营情况、发展需要等

因素需要调整规划的，公司董事会可在遵守有关法律法规、规范性文件及《公司

章程》利润分配相关规定的情况下对本规划进行调整，并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。

四、其他

本规划已经公司于 2026 年 4 月 24 日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

通过，尚需公司股东会审议。本规划未尽事宜，公司可依照相关法律法规、规范

性文件和《公司章程》等规定执行。本规划由公司董事会负责解释，经公司股东

会审议通过之日起正式生效。

特此公告。

物产中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

2026 年 4 月 28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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